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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属于被保险人的人

　　该医疗制度以年满 75岁（患有一定残疾的人为年满 65岁）的人为
对象。

　　在东京都内居住的以下人士为对象。

❶ 年满 75岁的人
　　从 75岁生日当天起成为对象。
　　年满 75岁的人，将从以前加入的医疗保险 ( 国保、健康保险、
共济等 ) 自动成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被保险人，因此不需要加入
手续。

❷ 65岁至 74岁患有一定残疾的人
　　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担当窗口申请，如患有一定残疾，将从本广
域联合认定之日起成为对象。申请需要明确残疾状态的资料。
　　获得残疾认定成为被保险人的人，请对以前加入的医疗保险办理
退出手续。

明确残疾状态的资料例 “一定残疾”的状态

身体残疾者手册 1级至 3级或 4级的一部分 ※ 

东京都爱心手册 ( 疗育手册 ) 1次或 2次

精神障碍者保健福利手册 1级或 2级

国民年金的年金证书 残疾年金 1级或 2级

※ 4级的一部分是指 “ 下肢残疾 4级 1号 ( 双下肢的所有脚趾欠缺 )”,“ 下肢残疾 4级
语碍)”,“障显明有能功肢下单(4级 4 号疾残肢下“,”)上以2/1缺欠腿3号 ( 单下肢小

音、语言功能障碍”。

　　获得残疾认定的被保险人，在满 75岁生日的前一天之内，可考虑到
将来的情况随时撤回申请 ( 退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 加入其他医疗保险。
但不可对以往经历追溯撤回。

常见问答

需要申报时

例 1 夫妻双方都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时
⇒ 继续加入国民健康保险，不需要办理手续。

例 2 本人参加了公司的健康保险，配偶为被抚养人时
⇒ 配偶要退出公司的健康保险等，因此需要办理国民健康保

险等的加入手续。
 关于国民健康保险的加入，请咨询居住地的市区町村。

Q A本人满 75岁后，74岁以
下的配偶保险怎么办 ?

根据之前加入的医疗保险，
如下所示。

为了进入医院或设施等而迁出至东京都外时

　　本广域联合的被保险人因住院或入住设施 ( 特别养护老人之家等 ) 而迁出至都外
时，适用居住地特例制度，仍旧属于本广域联合的被保险人。此外，适用居住地特例
制度的人从东京都外的迁出地再转院至其他医院或入住到其他设施时，也需要向原来
( 迁出前 ) 东京都内的市区町村申报。

　　以下情形需要向居住地市区町村的担当窗口申报。

加入时
● 从东京都外迁入时
● 不再接受生活保护时
● 65岁至 74岁患有一定残疾的人希望加入时 ( 申请残疾认定 )

退出时

● 迁出至东京都外时
● 接受生活保护时
● 去世时
● 接受了残疾认定的人，不再属于一定残疾状态时，或者撤回残疾认定

的申请时。

其他
● 在东京都内的住所变更时
● 更改姓名时
● 家庭成员发生变化时

※ 申报时需要填写个人编号 ( 详情参照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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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医疗机构、药局受理处通过以下任意方式接受资格信息确认。
　　此外，����年��月�日起，个人编号卡与健康保险证将进行整合，
����年��月�日起不再发行保险证。

　　“个人编号保险证”是完成健康保险证使用注册的个人编号卡。
　　可在Mynaportal、Seven银行ATM、医疗机构及药局配备的附带人
脸认证的读卡器上进行健康保险证使用注册。

➀请在医疗机构及药局受理处将个人编号卡放在附带人脸认证的读卡器
上。

➁通过个人编号卡IC芯片的电子证明书在线确认资格信息。
➂请按照画面指示操作。

登录Mynaportal并打开“健康保险证信息”页面，即可确认自己的资格
信息。

　　向每位被保险者发放一张“保险
证”（发放截至����年��月�日）。
　　可在����年�月�日以后使用的
保险证为青绿色（右图），有限期至
����年�月��日（�年）。

　　计划在����年��月�日以后，向未持有➀个人编号保险证或➁有效纸
质保险证者发放记载资格信息等的“资格确认书”。
※资格确认书与至今为止的保险证同样为卡片型（材质为纸。带颜色）。

计划自����年秋季开始受理资格确认书发放申请。
开始受理时，将于主页等发布通知。

●将通过简易挂号信或特定记录信的方式发放保险证及资格确认书。
各市区町村的发放方法有所差异。
●长期不在家、或希望寄送至住所以外的地址时，请联系居住地市区
町村的担当窗口。

如何使用个人编号保险证？

如何使用个人编号保险证确认自己的资格信息？ 资格确认书的申请及发放方法？

Mynaportal 検索 （URL：https://myna.go.jp）

●个人编号卡相关咨询处
　个人编号综合免费热线 　 0120-0178-26
（工作日9:30～20:00　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9:30～17:30）

　　截至����年��月�日仍然有效的保险证在��月�日以后至保险证有效期
到期前均可使用（最晚截至����年�月��日）。
　　但是，若地址、自费负担比例等保险证记载事项发生变更，则将无法使用。

有効期限

令和 ７年 ７月３１日

住 所   千代田区飯田橋三丁目５番１号

性 別 女

３ ９ １ ３ ０ ０ ０ １

一部負担金の割合 １割
保 険 者 番 号

保 険 者 名 東京都後期高齢者医療広域連合

資格 取 得 年 月 日 平成２０年 ４月 １日

発 効 期 日 令和 ２年 ８月 １日

交 付 年 月 日 令和 ６年 ８月 １日

生 年 月 日 昭和 ５年１２月３０日

後期高齢者医療被保険者証
被 保 険 者 番 号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

氏 名 広 域 花 子

●

此外，计划向持有个人编号保险证的以下人员寄送可以确认自己资格信
息的“资格信息通知”。
·����年��月�日以后新取得资格的人
·����年��月�日以后资格信息发生变更的人
·����年��月�日以后无法使用纸质保险证的人

●

将向未持有个人编号保险证的以下人员发放资格确认书，无需申请。
·����年��月�日以后新取得资格的人
·����年��月�日以后资格信息发生变更的人
·����年��月�日以后无法使用纸质保险证的人

●

但是，即使持有个人编号保险证的人员，若属于以下情况，亦将发放资
格确认书（需申请）。
　·个人编号卡丢失、或正在更新的人员
　·需要由介助者等第三方与本人同行辅助确认资格等，难以使用个人

编号保险证进行就诊的人员

●

无法在医疗机构及药局受理处读取个人编号保险证时，与个人编号保险
证同时出示上述“Mynaportal资格信息画面”或“资格信息通知”，即可
就诊。

●

在医疗机构等处就诊时

➀使用个人编号保险证

➁出示纸质保险证（最晚截至2025年7月31日）

➂出示资格确认书（2024年12月2日起）

3



　　请在医疗机构、药局受理处通过以下任意方式接受资格信息确认。
　　此外，����年��月�日起，个人编号卡与健康保险证将进行整合，
����年��月�日起不再发行保险证。

　　“个人编号保险证”是完成健康保险证使用注册的个人编号卡。
　　可在Mynaportal、Seven银行ATM、医疗机构及药局配备的附带人
脸认证的读卡器上进行健康保险证使用注册。

➀请在医疗机构及药局受理处将个人编号卡放在附带人脸认证的读卡器
上。

➁通过个人编号卡IC芯片的电子证明书在线确认资格信息。
➂请按照画面指示操作。

登录Mynaportal并打开“健康保险证信息”页面，即可确认自己的资格
信息。

　　向每位被保险者发放一张“保险
证”（发放截至����年��月�日）。
　　可在����年�月�日以后使用的
保险证为青绿色（右图），有限期至
����年�月��日（�年）。

　　计划在����年��月�日以后，向未持有➀个人编号保险证或➁有效纸
质保险证者发放记载资格信息等的“资格确认书”。
※资格确认书与至今为止的保险证同样为卡片型（材质为纸。带颜色）。

计划自����年秋季开始受理资格确认书发放申请。
开始受理时，将于主页等发布通知。

●将通过简易挂号信或特定记录信的方式发放保险证及资格确认书。
各市区町村的发放方法有所差异。
●长期不在家、或希望寄送至住所以外的地址时，请联系居住地市区
町村的担当窗口。

如何使用个人编号保险证？

如何使用个人编号保险证确认自己的资格信息？ 资格确认书的申请及发放方法？

Mynaportal 検索 （URL：https://myna.go.jp）

●个人编号卡相关咨询处
　个人编号综合免费热线 　 0120-0178-26
（工作日9:30～20:00　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9:30～17:30）

　　截至����年��月�日仍然有效的保险证在��月�日以后至保险证有效期
到期前均可使用（最晚截至����年�月��日）。
　　但是，若地址、自费负担比例等保险证记载事项发生变更，则将无法使用。

有効期限

令和 ７年 ７月３１日

住 所   千代田区飯田橋三丁目５番１号

性 別 女

３ ９ １ ３ ０ ０ ０ １

一部負担金の割合 １割
保 険 者 番 号

保 険 者 名 東京都後期高齢者医療広域連合

資格 取 得 年 月 日 平成２０年 ４月 １日

発 効 期 日 令和 ２年 ８月 １日

交 付 年 月 日 令和 ６年 ８月 １日

生 年 月 日 昭和 ５年１２月３０日

後期高齢者医療被保険者証
被 保 険 者 番 号 ０１２３４５６７

氏 名 広 域 花 子

●

此外，计划向持有个人编号保险证的以下人员寄送可以确认自己资格信
息的“资格信息通知”。
·����年��月�日以后新取得资格的人
·����年��月�日以后资格信息发生变更的人
·����年��月�日以后无法使用纸质保险证的人

●

将向未持有个人编号保险证的以下人员发放资格确认书，无需申请。
·����年��月�日以后新取得资格的人
·����年��月�日以后资格信息发生变更的人
·����年��月�日以后无法使用纸质保险证的人

●

但是，即使持有个人编号保险证的人员，若属于以下情况，亦将发放资
格确认书（需申请）。
　·个人编号卡丢失、或正在更新的人员
　·需要由介助者等第三方与本人同行辅助确认资格等，难以使用个人

编号保险证进行就诊的人员

●

无法在医疗机构及药局受理处读取个人编号保险证时，与个人编号保险
证同时出示上述“Mynaportal资格信息画面”或“资格信息通知”，即可
就诊。

●

在医疗机构等处就诊时

➀使用个人编号保险证

➁出示纸质保险证（最晚截至2025年7月31日）

➂出示资格确认书（2024年12月2日起）

4



　　保险证损坏、丢失时，可以重新发放。请在居住地市区町村的担当窗
口办理手续。此外，办理手续时需要填写个人编号（详情参照P.25）

　　属于下述所得分类（参照P.12表1【1个月的自费负担限额】）的人，在
居住地市区町村的担当窗口申请后，可领取各项认定证。在医疗机构等窗
口出示后，适用保险的医疗费等支付金额最多为自费负担限额为止。此外，
分类Ⅱ·Ⅰ者住院时的餐费自费负担额将减额（P.14表3、表4）。
　　通过使用个人编号保险证，即使不进行各项认定证的发放申请或出
示，超出限额的支付部分亦将获得免除，请务必使用个人编号保险证。
　　2024年12月2日以后，不再发放新的各项认定证。

如果继续使用旧的保险证等，日后可能需要支付差额或办理退款手续。

※过期的保险证无需退还。在注意保护个人信息的基础上自行销毁。

所得分类 发放的认定证
等同于在职所得Ⅱ·Ⅰ
（30%负担）
分类Ⅱ·Ⅰ
（10%负担）

限额适用认定证

限额适用·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
（减额认定证）

　　保险证记载的自费负担比例（参照P.�）可能会因每年�月�日的定期
判定、家庭成员的变化、所得等调整等发生变更。自费负担比例发生变更
时，将寄送新的保险证。之前使用的保险证，请务必退还至居住地的市区
町村（※）

　　因特定疾病需要长时间持续接受高额治疗的人，在居住地市区町村
的担当窗口申请后，可领取特定疾病疗养证。在医疗机构等的窗口出示后，
特定疾病的自费负担限额为每个医疗机构每月1万日元。
　　此外，接受特定疾病认定后，在使用个人编号保险证就诊时同意提供
特定疾病认定信息，则无需在特定疾病疗养证窗口进行出示。

【对象特定疾病】
·部分先天性血液凝固因子障碍*（血友病）
·需要人工透析的慢性肾功能不全
·血液凝固因子制剂用药导致的（血液制剂问题）HIV感染

　　由于保险证停止发放，将向持有个人编号保险证的人员发放“资格信
息通知”（参照P.3）、向未持有个人编号保险证的人员发放“资格确认书”

（参照P.4）。此外，2024年12月2日以后，亦请务必退还（※）旧的保险
证或资格确认书。

2024年12月2日以后，自费负担比例发生变更时

根据所得的更正等，自费负担比例发生变更时（10%变20%、10%变
30%、20%变30%），使用了与本来的负担比例不相同的保险证或曾经
使用过时，需要支付差额（10%或20%部分）的医疗费。

●

因迁出至东京都外等原因失去了东京都被保险人的资格后，使用了东京
都的保险证时，需要向本广域联合支付已支付给医疗机构的医疗费

（70%、80%或90%）。支付后，在原本有资格的广域联合等办理手续后，
可能会退回医疗费。

●

属于该情况的人，本广域联合将寄送缴纳通知书，请在缴纳期限之前支
付。

●
●在以前加入的医疗保险领取了上述证件（“限额适用认定证”或“减
额认定证”或“特定疾病疗养证”）的人，新加入了东京都的后期高龄
者医疗制度时，需要重新申请。
●2024年12月2日以后，资格确认书（P.4）的发放对象亦可在资格确
认书上记载上述证件的信息。

　※详细内容确定后，将于主页等发布通知。

保险证损坏及丢失时

自费负担比例发生变更时

“特定疾病疗养证”的发放

可能会要求退还医疗费

“限额适用认定证”
“限额适用·标准负担额减额认定证”的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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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迁出至东京都外等原因失去了东京都被保险人的资格后，使用了东京
都的保险证时，需要向本广域联合支付已支付给医疗机构的医疗费

（70%、80%或90%）。支付后，在原本有资格的广域联合等办理手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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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等同于在职所得者(负担30%)”的情形
　　即使课税所得在 145万日元以上，当属于以下➀、➁项中任意一项时，
不属于“等同于在职所得者 (负担 30%)”的对象。

➀ 1945年1月2日以后出生的被保险人以及同一家庭的被保险人，“课
税依据的所得金额(参照P.19《保险费的决定方法》)”的合计金额在
210万日元以下 ( 不需要申请 )。

➁ 满足下表的收入判定标准，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申请适用标准收入额
并获得认定 ( 从申请日的次月 1日起适用 )

※ 原则上需要申请，但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如能确认对象者属于下表的收入判定标准时，则不
需要申请。因居住地的市区町村和课税的市区町村不同而无法确认时需要申请。

家庭的被保险人数 收入判定标准
（2023 年 1月至 12月的收入）

1人

未满 383万日元
※ 即使在 383万日元以上，同一

家庭中有加入其他医疗保险制度
的 70岁～ 74岁的人时，其和
被保险人的收入合计未满 520
万日元。

2人以上 合计未满 520万日元

※ “ 收入 ”是指所得税法上的收入金额 ( 一次性领取的离职所得等相关收入金额除外 )，是扣
除必要经费和公共年金等之前的金额 ( 非所得金额 )。

※ 为了对土地 · 建筑物、上市股份的转让损失进行损益通算或结转扣除而确定申报时，出售
时的收入包含在标准收入额适用申请时的收入中 ( 所得为 0 或为负时，出售金额也属于收
入 )。但关于上市股份等相关的分红所得等以及转让所得，选择了不需要申报时则不包含在
内。

自费负担比例

判定标准 分类 自费负担
比例

同一家庭的被保险人中有课税所得在
145万日元以上的人时 等同于在职所得者 30%

属于以下➀➁两项的情况时
➀同一家庭的被保人中，有课税所得在
28万日元以上，未满145万日元的人。

➁“年金收入 ※� ”+“其他合计所得金额 ※� ”
的合计金额

·被保险人1人……………200万日元以上
·被保险人 2人以上 … 合计超过 320万日元

有一定以上所得的人 20%

同一家庭的被保险人全员的课税所得均未满
28万日元时，或属于上述➀项但不属于➁项时 一般所得者等 10%

※ 居民税非课税家庭的人，不受上述限制，负担 10%。

※� “居民税课税所得” 是指从总所得金额等减去各种所得扣除后计算出的金额。可通过居
确认(“课税标准”和“所课税的所得金额”等)。等书知通税纳税民居的送寄村町区市地住

　　截至上一年 (1月～ 7月为上上年 )12月 31日属于户主，截至当天同一家庭的合计
所得金额 ( 包括工资所得的情况下，扣除工资所得额后再扣除 10万日元计算。如果低于
0日元，则按 0日元计算 ) 在 38万日元以下，并有未满 19岁的家庭成员时，身为该户
主的被保险人在判定自费负担比例时，从课税所得中扣除以下金额。
·家庭成员年龄未满 16岁时，每人 33万日元
·家庭成员年龄已满 16岁，不满 19岁时，每人 12万日元

※� “年金收入”是指扣除公共年金等之前的公共年金等金额。另外不含遗属年金或残疾年金。
※� “其他合计所得金额”是指合计所得金额 ( 工资所得为扣除工资所得后再扣除额后再扣

除10万日元的金额，长期 ( 短期 ) 转让所得在享受特别扣除的情况下为扣除特别后的
金额)减去公共年金等相关杂项所得后的金额。

　　在医疗机构等窗口以自费负担部分支付一部分医疗费等。自费负担
比例每年8月1日根据所得等来判定。2024年8月1日后的自费负担比例，
以2024年度的居民税课税所得※�(以下称“课税所得”)为依据判定。
　　随着法律的修订，2022年10月1日起自费负担比例的分类新追加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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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合计所得金额”是指合计所得金额 ( 工资所得为扣除工资所得后再扣除额后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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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每年8月1日根据所得等来判定。2024年8月1日后的自费负担比例，
以2024年度的居民税课税所得※�(以下称“课税所得”)为依据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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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判定标准的详情，请参照 P.7 ～ 8

是
负担 10%

否
负担 20%

负担 30%

否

负担 20%
否

是

负担 10%
是

家庭内被保险人的
“年金收入” + “其他合计
所得金额”
未满 200万日元

满足标准收入额适用申请的收入判定标准

家庭的被保险人数 收入判定标准
（2023年 1月至 12月的收入）

1人

未满 383万日元
※ 即使在 383万日元以上，同一

家庭中有加入其他医疗保险制度
的 70岁～ 74岁的人时，其和
被保险人的收入合计未满 520
万日元。

2人以上 合计未满 520万日元

家庭内所有被保险人的
“年金收入” + “其他合计
所得金额”的合计额
未满 320万日元

否

自费负担比例的判定流程

否

否
（2人以上）

是

是

家庭内被保险人的课税所
得额均未满 28万日元

家庭内被保险人的课税所
得额均未满 145万日元

家庭内有 1945年 
1月 2日以后出生的 
被保险人

家庭内所有被保险人的
“课税依据的所得金额”

合计在 210万日元以下

家庭内的被保险人
数为一人

※ 居民税非课税家庭的人负担 10%。

自费负担比例在判定“ 是否属于负担 30%”后，判定“ 是负担 10% 还
是负担 20%”。

负担 10%

否

否
是 是

是
（1人）

9



※ 关于判定标准的详情，请参照 P.7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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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

家庭内被保险人的课税所
得额均未满 28万日元

家庭内被保险人的课税所
得额均未满 145万日元

家庭内有 1945年 
1月 2日以后出生的 
被保险人

家庭内所有被保险人的
“课税依据的所得金额”

合计在 210万日元以下

家庭内的被保险人
数为一人

※ 居民税非课税家庭的人负担 10%。

自费负担比例在判定“ 是否属于负担 30%”后，判定“ 是负担 10% 还
是负担 20%”。

负担 10%

否

否
是 是

是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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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要点
● 住院时的餐费和非保险对象的差额床位费等不属于高额疗养费的对象。
● 关于月内迎来 75岁生日时 (1日出生的人除外 ) 的自费负担限额，以

前加入的医疗保险和新加入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二者限额分别减
半 ( 每个人的适用限额不同 )。

表 1【1个月的自费负担限额】
负担比例 所得分类 门诊＋住院

（按家庭）门诊（按个人）

30%

等同于在职所得Ⅲ
课税所得 690万日元以上

252,600日元＋（全额医疗费－ 842,000日元）×1%
〈140,100日元 ※３ 〉

等同于在职所得Ⅱ
课税所得 380万日元以上

167,400日元＋（全额医疗费－ 558,000日元）×1%
〈93,000日元 ※３〉

等同于在职所得Ⅰ
课税所得 145万日元以上

80,100日元＋（全额医疗费－ ���,��� 日元）×1%
〈44,400日元 ※３〉

20% 一般Ⅱ

6,000日元 +( 全额医疗费 -  
30,000日元 )× 10%

或是 18,000日元的较低的一方
(144,000日元 ※２)

57,600日元
〈44,400日元 ※３〉

10%
一般Ⅰ 18,000日元

（144,000日元 ※２）
57,600日元

〈44,400日元 ※３〉

居民税非课
税等 ※�

分类Ⅱ
8,000日元

24,600日元

分类Ⅰ 15,000日元
※1  分类Ⅱ……属于居民税非课税家庭，不属于分类Ⅰ的人
 分类Ⅰ……➀居民税非课税家庭中，家庭所有人的所得为 0日元的人 ( 公共年金收入扣除 80万

日元，工资收入在工资收入扣除后再扣除 10万日元计算 )，或是➁居民税非课税家
庭中，领取老龄福利年金的人

※2 参照 P.13“高额疗养费 ( 门诊年间合算 ) ” 。
※3 含诊疗月在内的最近 12个月中，高额疗养费发放了 3次，第 4次以后所适用的限额 ( 属于多

次发放)。但根据 “门诊 (按个人) 的限额” 发放的次数不含在多次发放的次数内。此外，等同
于在职所得的被保险人， 仅有个人的门诊符合 “ 门诊 + 住院 (按家庭) ” 的限额时， 将包含在多
次发放的次数中。

 该多次发放的次数，不含以前加入的医疗保险 ( 其他道府县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国保、健康
保险、共济 ) 已发放的次数。

自费负担的限额
医疗费金额较高时（高额疗养费）
　　从月初到月末的各月自费负担金额超过了表 1的限额时，限额部分
请自费负担，超过的金额由本广域联合以高额疗养费形式发放。在多家医
院、诊所、配药药房就诊时，或是同一家庭中有多名被保险人时，将合算
自费金额。若发放高额疗养费，即使未事先申请，自诊疗月起最快 4个
月后本广域联合将会寄送申请书。收到后，请提交至市区町村的担当窗口。
　　另外，下次以后会将汇入初次申请时的指定账户，不需再次申请。

※ 办理手续时需要填写个人编号 ( 详情参照 P.25)。
※ 申请期间原则上为诊疗月的次月 1日起 2年内。

减轻自费负担比例为“20%”的人的负担(照顾措施)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9月 30日的 3年间，门诊医疗的自费负担增加
额上限为 1个月 ( 每月 1日至月底 ) 最高 3000日元 ( 在医疗机构窗口的自费负担额
并非为 3000日元 )。
●在医疗机构窗口的自费负担额 (享受照顾措施时 )
　　在医疗费的 10%中加上医疗费 20%和 10%的差额 ( 上限 : 每月 3000日元 )
后金额。
例 ：1个月内共 3次在多家医疗机构就诊时。

　　窗口的自费负担额从 22,000日元减为 16,000日元，自费负担增加额 5,000
日元中，超过上限额支付的 2,000日元 ( 表中※3) 日后作为高额疗养费发放 ( 退还 )。

就诊日 医疗
机构

医疗费 适用照顾措施时

全额
20%(a)

无适用时的自
费负担额

10%
(b)

差额
(a-b)

自费负担
增加额 (c)

上限额 : 每月
3,000日元

在窗口的自费
负担额
(b+c)

4/1 A医院 50,000日元 10,000日元 5,000日元 5,000日元 3,000日元 ※1 8,000日元
4/2 A医院 40,000日元 8,000日元 4,000日元 4,000日元 0日元 ※2 4,000日元
4/3 B医院 20,000日元 4,000日元 2,000日元 2,000日元 2,000日元 ※3 4,000日元

合计 110,000日元 22,000日元 11,000日元 11,000日元 5,000日元 16,000日元
※1 自费负担增加额最高为上限额。
※2 在同一医疗机构就诊 2次以上，1个月的自费负担增加额达到上限额时，之后在窗口的自费负

担额实际仅为 10%。
※3 在多家医疗机构就诊时，由于各个医疗机构窗口的上限额适用规定不同，可能会出现自费负担

增加额超过上限额的情况。超过上限额支付的金额日后作为高额疗养费发放 ( 返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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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以下要点
● 住院时的餐费和非保险对象的差额床位费等不属于高额疗养费的对象。
● 关于月内迎来 75岁生日时 (1日出生的人除外 ) 的自费负担限额，以

前加入的医疗保险和新加入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二者限额分别减
半 ( 每个人的适用限额不同 )。

表 1【1个月的自费负担限额】
负担比例 所得分类 门诊＋住院

（按家庭）门诊（按个人）

30%

等同于在职所得Ⅲ
课税所得 690万日元以上

252,600日元＋（全额医疗费－ 842,000日元）×1%
〈140,100日元 ※３ 〉

等同于在职所得Ⅱ
课税所得 380万日元以上

167,400日元＋（全额医疗费－ 558,000日元）×1%
〈93,000日元 ※３〉

等同于在职所得Ⅰ
课税所得 145万日元以上

80,100日元＋（全额医疗费－ ���,��� 日元）×1%
〈44,400日元 ※３〉

20% 一般Ⅱ

6,000日元 +( 全额医疗费 -  
30,000日元 )× 10%

或是 18,000日元的较低的一方
(144,000日元 ※２)

57,600日元
〈44,400日元 ※３〉

10%
一般Ⅰ 18,000日元

（144,000日元 ※２）
57,600日元

〈44,400日元 ※３〉

居民税非课
税等 ※�

分类Ⅱ
8,000日元

24,600日元

分类Ⅰ 15,000日元
※1  分类Ⅱ……属于居民税非课税家庭，不属于分类Ⅰ的人
 分类Ⅰ……➀居民税非课税家庭中，家庭所有人的所得为 0日元的人 ( 公共年金收入扣除 80万

日元，工资收入在工资收入扣除后再扣除 10万日元计算 )，或是➁居民税非课税家
庭中，领取老龄福利年金的人

※2 参照 P.13“高额疗养费 ( 门诊年间合算 ) ” 。
※3 含诊疗月在内的最近 12个月中，高额疗养费发放了 3次，第 4次以后所适用的限额 ( 属于多

次发放)。但根据 “门诊 (按个人) 的限额” 发放的次数不含在多次发放的次数内。此外，等同
于在职所得的被保险人， 仅有个人的门诊符合 “ 门诊 + 住院 (按家庭) ” 的限额时， 将包含在多
次发放的次数中。

 该多次发放的次数，不含以前加入的医疗保险 ( 其他道府县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国保、健康
保险、共济 ) 已发放的次数。

自费负担的限额
医疗费金额较高时（高额疗养费）
　　从月初到月末的各月自费负担金额超过了表 1的限额时，限额部分
请自费负担，超过的金额由本广域联合以高额疗养费形式发放。在多家医
院、诊所、配药药房就诊时，或是同一家庭中有多名被保险人时，将合算
自费金额。若发放高额疗养费，即使未事先申请，自诊疗月起最快 4个
月后本广域联合将会寄送申请书。收到后，请提交至市区町村的担当窗口。
　　另外，下次以后会将汇入初次申请时的指定账户，不需再次申请。

※ 办理手续时需要填写个人编号 ( 详情参照 P.25)。
※ 申请期间原则上为诊疗月的次月 1日起 2年内。

减轻自费负担比例为“20%”的人的负担(照顾措施)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9月 30日的 3年间，门诊医疗的自费负担增加
额上限为 1个月 ( 每月 1日至月底 ) 最高 3000日元 ( 在医疗机构窗口的自费负担额
并非为 3000日元 )。
●在医疗机构窗口的自费负担额 (享受照顾措施时 )
　　在医疗费的 10%中加上医疗费 20%和 10%的差额 ( 上限 : 每月 3000日元 )
后金额。
例 ：1个月内共 3次在多家医疗机构就诊时。

　　窗口的自费负担额从 22,000日元减为 16,000日元，自费负担增加额 5,000
日元中，超过上限额支付的 2,000日元 ( 表中※3) 日后作为高额疗养费发放 ( 退还 )。

就诊日 医疗
机构

医疗费 适用照顾措施时

全额
20%(a)

无适用时的自
费负担额

10%
(b)

差额
(a-b)

自费负担
增加额 (c)

上限额 : 每月
3,000日元

在窗口的自费
负担额
(b+c)

4/1 A医院 50,000日元 10,000日元 5,000日元 5,000日元 3,000日元 ※1 8,000日元
4/2 A医院 40,000日元 8,000日元 4,000日元 4,000日元 0日元 ※2 4,000日元
4/3 B医院 20,000日元 4,000日元 2,000日元 2,000日元 2,000日元 ※3 4,000日元

合计 110,000日元 22,000日元 11,000日元 11,000日元 5,000日元 16,000日元
※1 自费负担增加额最高为上限额。
※2 在同一医疗机构就诊 2次以上，1个月的自费负担增加额达到上限额时，之后在窗口的自费负

担额实际仅为 10%。
※3 在多家医疗机构就诊时，由于各个医疗机构窗口的上限额适用规定不同，可能会出现自费负担

增加额超过上限额的情况。超过上限额支付的金额日后作为高额疗养费发放 ( 返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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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的餐费

（1）疗养病床以外的住院餐费（每餐）
　　疗养病床以外的住院餐费自费负担额如表 3所示。

表 3【餐费的自费负担额】
所得分类 餐费（每餐）

等同于在职所得 · 一般Ⅰ·Ⅱ 490日元 ※�

居民税
非课税等

分类Ⅱ
过去 12个月的住院天数在 90天以内 230日元

过去 12个月的住院天数超过 90天
（属于长期住院※2） 180日元

分类Ⅰ 110日元

（2）入住疗养病床时的餐费（每餐）·居住费（每天）
　　入住疗养病床时的餐费和居住费的自费负担额如表 4所示。

表 4【餐费·居住费的自费负担额】

所得分类
食费（每餐 )

居住费
（每天）住院医疗必要性

低的人 ※3 
住院医疗必要性

高的人 ※4

等同于在职所得 ·一般Ⅰ·Ⅱ※6 490日元 ※1 · 5 490日元 ※1 · 5

370日元
居民税

非课税等

分类Ⅱ 230日元
230日元

（属于长期住院的
180日元 ※２）

分类Ⅰ 140日元 110日元
老龄福利年金领取者 110日元 110日元 ０日元

※1 指定疑难病患者每餐固定为280日元，且居住费用为0日元。
 ※2

  
获得分类Ⅱ减额认定期间的住院天数，过去 12个月超过 90天时，请在居住地市区町村的担当
窗口附带可确认住院天数的医疗机构请款单 · 收据等进行申请 ( 其他健康保险加入期间中相当于
分类Ⅱ减额认定期间的住院天数也可以通算 )。已持有的减额认定证上记载了长期住院对应日期
的人，不需要重新申请。

 
另外，长期住院的对应日期为申请日的次月 1日，申请日至月末为差额支付的对象。

※3
 

对象为非住院医疗必要性高的人。
※4

  
对象为需要人工呼吸器、静脉营养等的人。

※5
 

根据保险医疗机构的设施标准等，也有 450日元的情形。

门诊花费的年间医疗费较高时
【高额疗养费（门诊年间合计）】

设有对医疗保险和看护保险合计的限额
（高额看护合计疗养费）

　　计算期间 ( 每年 8月 1日～次年 7月 31日 ) 内，截至标准日 ( 参照
下述 ※) 自费负担比例为 10%或 20%的人门诊 ( 按个人 ) 的自费负担额
合计超过了144000日元时，其超过的金额以高额疗养费 ( 门诊年间合算 )
形式发放。
● 过去申请发放过高额疗养费 ( 按 1个月 ) 或门诊年间合算 ( 按 1年 ) 的

人，原则上不需申请。
● 对于需要新申请的人，每年 2月左右由本广域联合寄送申请书。收到

后请提交至市区町村的担当窗口。

※ 计算期间的标准日原则上为7月31日。但在计算期间内丧失资格时，则为丧失日的前一天。
※ 关于计算期间内领取了高额疗养费 ( 按 1个月 ) 的人，将扣除其发放额后计算自费负担额。
※ 计算期间内自费负担比例为 “30%” 月份的自费负担金额不属于计算对象。
※ 办理手续时需要填写个人编号 ( 详情参照 P.25)。

　　1年间（8月 1日～次年 7月 31日）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自费
负担额和看护保险的利用者负担额的家庭合计额超过了表 2的自费负担
限额时（500日元以下不属于发放对象），经过申请，超过的金额将每年
遵照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和看护保险各自发放。预计会发放的人将在每年
2月至 3月前后由本广域联合寄送申请书。
　　收到后请提交至市区町村的担当窗口。
※ 办理手续时需要填写个人编号 ( 详情参照 P.25)。

表 2【1年间的自费负担限额（每年 8月～次年 7月的 1年间）】
负担比例 所得分类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看护保险制度

30%
等同于在职所得Ⅲ　课税所得 690万日元以上 212万日元
等同于在职所得Ⅱ　课税所得 380万日元以上 141万日元
等同于在职所得Ⅰ　课税所得 145万日元以上 67万日元

20% 一般Ⅱ 56万日元

10%
一般Ⅰ 56万日元

居民税非课税等
分类Ⅱ 31万日元
分类Ⅰ 19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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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的餐费

（1）疗养病床以外的住院餐费（每餐）
　　疗养病床以外的住院餐费自费负担额如表 3所示。

表 3【餐费的自费负担额】
所得分类 餐费（每餐）

等同于在职所得 · 一般Ⅰ·Ⅱ 490日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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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12个月的住院天数在 90天以内 230日元

过去 12个月的住院天数超过 90天
（属于长期住院※2） 180日元

分类Ⅰ 110日元

（2）入住疗养病床时的餐费（每餐）·居住费（每天）
　　入住疗养病床时的餐费和居住费的自费负担额如表 4所示。

表 4【餐费·居住费的自费负担额】

所得分类
食费（每餐 )

居住费
（每天）住院医疗必要性

低的人 ※3 
住院医疗必要性

高的人 ※4

等同于在职所得 ·一般Ⅰ·Ⅱ※6 490日元 ※1 · 5 490日元 ※1 · 5

370日元
居民税

非课税等

分类Ⅱ 230日元
230日元

（属于长期住院的
180日元 ※２）

分类Ⅰ 140日元 110日元
老龄福利年金领取者 110日元 110日元 ０日元

※1 指定疑难病患者每餐固定为280日元，且居住费用为0日元。
 ※2

  
获得分类Ⅱ减额认定期间的住院天数，过去 12个月超过 90天时，请在居住地市区町村的担当
窗口附带可确认住院天数的医疗机构请款单 · 收据等进行申请 ( 其他健康保险加入期间中相当于
分类Ⅱ减额认定期间的住院天数也可以通算 )。已持有的减额认定证上记载了长期住院对应日期
的人，不需要重新申请。

 
另外，长期住院的对应日期为申请日的次月 1日，申请日至月末为差额支付的对象。

※3
 

对象为非住院医疗必要性高的人。
※4

  
对象为需要人工呼吸器、静脉营养等的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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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手续时需要填写个人编号 ( 详情参照 P.25)。

　　1年间（8月 1日～次年 7月 31日）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自费
负担额和看护保险的利用者负担额的家庭合计额超过了表 2的自费负担
限额时（500日元以下不属于发放对象），经过申请，超过的金额将每年
遵照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和看护保险各自发放。预计会发放的人将在每年
2月至 3月前后由本广域联合寄送申请书。
　　收到后请提交至市区町村的担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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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比例 所得分类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看护保险制度

30%
等同于在职所得Ⅲ　课税所得 690万日元以上 212万日元
等同于在职所得Ⅱ　课税所得 380万日元以上 141万日元
等同于在职所得Ⅰ　课税所得 145万日元以上 67万日元

20% 一般Ⅱ 56万日元

10%
一般Ⅰ 56万日元

居民税非课税等
分类Ⅱ 31万日元
分类Ⅰ 19万日元

14



属于保险对象时

不属于保险对象的案例

整骨院·接骨院（柔道修复）的正确就诊方法

● 急性等外伤性碰伤、扭伤及挫伤（含肌肉断裂等）、骨折、脱臼。 
※ 关于骨折、脱臼，外需要医生的同意（除紧急场合）。

※ 全额自费负担
● 仅仅是肩酸、肌肉疲劳、因年龄增长导致的疼痛
● 脑疾后遗症等慢性病
● 症状无改善的长期治疗
● 在医院、诊疗所等对同一伤情进行治疗的情形

本广域联合可能会确认治疗日期和内容等，敬请配合。

接受治疗时的注意点

　　柔道修复师（整骨院 · 接骨院等）的治疗需要经医生或柔道修复师的
诊断或判断，仅限满足一定条件才可使用医疗保险，敬请注意。

◆ 医疗保险的使用仅限以治疗为目的。请正确告知受伤的原因（何时、何地、
事件、症状）。

◆ 柔道修复的支付方式包括 ：患者全额负担，然后患者向居住地的区市町
村担当窗口申请“ 退款支付 ”；患者将部分负担金额支付给柔道修复师，
剩余费用由柔道修复师向保险方申领“ 委托领取 ”。柔道修复师代替患者
申请保险付款时，应仔细确认疗养费支付申请书的内容（负伤原因、负
伤名称、天数、金额），在领取代理人栏（住址、姓名、委任年月日）上
由患者本人填写。因手腕负伤无法自己填写时，可由他人代填，此时需
要盖章。

◆ 长期治疗时，需要考虑内科原因。请向柔道修复师咨询，在医院等进行
诊断。

◆ 窗口支付收据免费发放，请妥善保管。

医疗费退回时

申请所需材料（通用）
·保险证　·可确认账户的资料
※ 办理 1～ 5的手续时需要填写个人编号（详情参照 P.25）。

申请所需材料
·诊疗报酬明细书及可确认同样内容 

的资料
·收据 

申请所需材料
·治疗费金额收据
·医生的同意书

申请所需材料
·诊疗内容明细　·收据明细书　·翻译文　·关于调查的同意书
·护照（护照不能确认出国期间时，则为可确认出国事实的资料）

申请所需材料
·治疗用具制作指示佩戴证明书
·关于鞋型用具，为可确认全身像（含

附属用具等）的照片
·收据

申请所需材料
·收据（记载治疗内容明细）

1

3

5

4

2不得已无法出示保险证而接受诊疗，
或是在未办理保险诊疗的医疗机构
接受诊疗时
※ 仅限因不得已的缘由经本广域联合认可

时。

医生认为有必要并获得医生的同意，
接受针灸师、推拿·按摩·指压师的
治疗时 ( 委托领取以外 )
※ 住院中的治疗不予认可。

在海外旅行或海外赴任期间因急病或受伤不得已在海外的医疗机构就诊时。
※ 以治疗为目的的出国不属于对象。
※ 仅限日本保险的适用范围内

医生判断需要购买义肢装具师制作
的束腰带等治疗用具并已购买时以
及新鲜血液的输血费等。
※现有的治疗用具也

有属于退款对象的
情况。

因骨折、脱臼等接受柔道修复师的治
疗时 ( 委托领取以外 )
※ 仅限保险的适用范围内。
※ 经医生同意后接受治疗时可认可。
※ 住院中的治疗不予认可。

　　以下情况全额自费负担了医疗费等时，日后在居住地市区町村的担当
窗口申请后，将退回保险人负担的金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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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交通事故等时

请勿忘记每年接受 1 次健康检查（体检）

　　申报所需资料由区市町村的担当者告知，
原则上请在事故日的 30天以内提交。

　　申报后，除自费负担部分以外的医疗费将由本广域联合暂时垫
付支付给医疗机构，之后向加害者 ( 对方 ) 索赔，因此在接受诊疗时，
请告知医疗机构为“因事故就诊”。

※ 交通事故时需要警察 ( 汽车安全驾驶中心 ) 开具的“交通事故证明书”，请务必向
警察申报。

※ 与加害者 ( 对方 ) 方面的和解，如有不利的和解条件时，可能无法获得保险给付部
分的索赔，和解前请联系本广域联合，并充分注意谈话的内容。

　　无论是正在就医或是认为自己健康的时候，为了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请每年接受 1 次体检，实现健康长寿。
● 体检时的自费负担金额为 500 日元。

 （不同区市町村有可能免费）
●入住设施的人士等有可能不属于体检对象。
　　详情请向居住地的区市町村担当窗口咨询。

　　因交通事故等中受到伤害而就诊时的医疗费，通常按照加害者（对方）
的过失比例承担，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担当窗口联络 · 申报后也可使用保
险证等接受诊疗。

接受针灸师、按摩·推拿师、指压师的治疗时

根据医生指示因紧急或不得已的理由等移送时
（移送费）

被保险人死亡时（丧葬费）

申请所需材料
·需要移送的医生意见书 　 　·收据 ( 路线等可确认详细内容的凭证 )
·保险证等 　　　　　　　　　  · 可确认账户的材料
※ 办理手续时需要填写个人编号 ( 详情参照 P.��)。

申请所需材料※
· 葬礼费用的收据等（可确认申请者已举办葬礼的凭证）
· 可确认汇入金融机构的账户信息 ( 金融机构名称、分行名称、账户号码、

账户名义人 ) 等资料

　　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仅限医生开具同意书的情况下可适用医疗
保险，请事先向医生咨询。

　　举办葬礼的人在市区町村的担当窗口申请后，将支付丧葬费 5 万日
元 ※。

　　对象为移动困难的重病人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已根据医生的指示转院
时移送所需的费用。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担当窗口申请，审查完成后支付
移送费。
※ 以检查为目的的移送、本人希望或因家庭情况移送、从自家日常去医

院看病的移送、出院时的移送等紧急性不予认可，不属于发放对象。
▶支付额
　　以通过最经济的常规路线及方法进行移送的费用为标准计算的金额

※ 不同市区町村的金额或申请所需物品可能不同。详情请咨询被保险人
加入的市区町村担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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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送所需的费用。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担当窗口申请，审查完成后支付
移送费。
※ 以检查为目的的移送、本人希望或因家庭情况移送、从自家日常去医

院看病的移送、出院时的移送等紧急性不予认可，不属于发放对象。
▶支付额
　　以通过最经济的常规路线及方法进行移送的费用为标准计算的金额

※ 不同市区町村的金额或申请所需物品可能不同。详情请咨询被保险人
加入的市区町村担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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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的减免

若滞纳保险费

敬请利用方便的账户转账

特别征收的征收例
临时征收 正式征收

4月 6月 8月 10月 12月 2月
在上年所得确定之前，根据上年度
的保险费额征收临时计算的保险费
额。

在上年所得确定后，确定年间保险
费额，再从该年间保险费额中减去
临时征收额后分 3期征收。

●普通征收（通过缴纳单和账户转账缴纳）
　　不属于特别征收对象的人士，请通过缴纳单和账户转账缴纳。
　　不同区市町村的缴纳期数存在差别。详情请向居住地的区市町村
担当窗口咨询。

※ 新成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适用对象的人士、从其他道府县迁入的人
士，一定期间内按照普通征收执行。

 

保险费的缴纳方法
　　保险费向居住地的区市町村缴纳。
　　缴纳方法包括“特别征收”和“普通征收”�种。  
● 特别征收（原则上从公共年金（扣除了看护保险费的年金）扣除）

　　  
 

　　因灾害等受到重大损失时，因突发的事业休整·废止、失业、长期住院
等原因导致收入显著减少，且即使运用可使用资产（含存款）等，仍难以缴纳
保险费时，经申请可减免保险费。请尽早向居住地的区市町村担当窗口咨询。

　　若持续滞纳，将更换为有效期较短的保险证（短期被保险者证）、并可能
收取滞纳金、扣押财产。

　　公共年金的领取额每年在18万日元以上的人士，看护保险费和后期
高龄者医疗保险费的合计金额中，每次领取的公共年金在1/2以下的人士。

　　特别征收人士或以缴纳单缴纳的人士，经申请后可变为账户转账
方式。账户除被保险人本人外，也可指定户主、配偶者的账户。
　　此外，国民健康保险费（税）的账户转账无法继续适用，请新办
理账户转账手续。

保险费

保险费的决定方法

　　为了支付各位被保险者在疾病或受伤时的医疗费，需要按照医疗费总
额的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保险费是支撑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重要财
源。
　　保险费率每 � 年调整一次，东京都内均等。
※ 保险费的相关通知将由居住地的区市町村向被保险者寄送。

　　保险费按每一被保险人收取。保险费额为被保险人均等负担的 “均等
比例额”和根据被保险人上年所得而负担的“所得比例额”。
　　年度中途新成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适用对象的人士、从其他道府县
迁入的人士，从当月起按月比例计算保险费。

����、���� 年度的保险费额 (年额 )

※1

※2

※3

   

＋ ＝
均等比例额

被保险人一人
47,300日元

所得比例额
课税依据的
所得金額※1×
所得比例9.67%※2

保险费额（年額）

课税限额为
80万日元※3

(未满100日元舍去)

“课税依据的所得金额”是指，从上年的总所得金额、山林所得金额以
及股份·长期（短期）转让所得金额等的合计值中减去地方税法规定
的基础扣除额（合计所得金额在2400万日元以下时为43万日元）后
的金额（杂项损失的递延扣除额不在此项）。
2024年度所得比例额受到剧变缓和措施的影响，课税依据的所得金
额在58万日元以下时为8.78%、超过58万日元时为9.67%。此外，
2025年度所有被保险者的所得比例额均为9.67%。
因剧变缓和措施，下述人员仅限2024年度的课税限额为73万日元。
➀1949年3月31日以前出生的人
➁获得残疾认定、且拥有被保险者资格的人（获得残疾认定，但在
2024年4月1日以后年满75岁后，在获得残疾认定的后期高龄者医
疗广域联合区域内不在拥有住址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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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的减免

若滞纳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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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滞纳金、扣押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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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额”和根据被保险人上年所得而负担的“所得比例额”。
　　年度中途新成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适用对象的人士、从其他道府县
迁入的人士，从当月起按月比例计算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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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份·长期（短期）转让所得金额等的合计值中减去地方税法规定
的基础扣除额（合计所得金额在2400万日元以下时为43万日元）后
的金额（杂项损失的递延扣除额不在此项）。
2024年度所得比例额受到剧变缓和措施的影响，课税依据的所得金
额在58万日元以下时为8.78%、超过58万日元时为9.67%。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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➁获得残疾认定、且拥有被保险者资格的人（获得残疾认定，但在
2024年4月1日以后年满75岁后，在获得残疾认定的后期高龄者医
疗广域联合区域内不在拥有住址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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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的计算例 (年额 )

曾属于被扶养者人士的减额

※ 属于低所得均等比例额减额 (P.21表 1 ) 的情况时，减额比例较
高者优先。

单身家庭中本人的收入只有年金时

年金收入额 150万日元 170万日元 200万日元 250万日元

➀所得金额 40万日元 60万日元 90万日元 140万日元

➁课税依据的所得金额
( ➀ -43万日元 ) 0日元 17万日元 47万日元 97万日元

➂所得比例额
( ➁ ×所得比例) 0日元

2024年度

11,194
日元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5年度

12,329
日元

34,800
日元

35,900
日元

41,266
日元

45,449
日元

79,100
日元

83,200
日元

93,799日元

➃均等比例额的减额比例 70% 50% 20% 无

➄减额后的均等比例额 14,190日元 23,650日元 37,840日元 47,300日元

年间保险费额（➂ + ➄） 14,100日元 141,000日元

( 保险费额未满 ��� 日元舍去 )

（减额25%）

　 关于截止到成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适用对象的前一日，属于
公司健康保险等（国保·国保组合除外）被扶养者的人士的保险
额，从加入至经过�年均等比例额减额50%，且暂时无需负担所得
比例额。

※ 是否符合所得比例额的减额，将比较“➁课税基础的所得金额 ”的金额和 P.21 表 2。
※ 是否符合均等比例额的减额，将比较从“➀所得金额 ”扣除 15万元 ( 可扣除的仅限

公共年金所得 ) 后的金额和 P.21 表 1。
※ 2024 年度所得比例额为“➁课税基础的所得金额 (➁所得比例额）”在 58万日元

以下时 8.78%、超过 58万日元时 9.67%。此外，2025年度所有被保险者的所得
比例额均为 9.67%。

保险费减额

　　减额可能需要进行所得申报。

均等比例额的减额
　　同一家庭中，按照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所有被保险者和户主的合计
总所得金额等对均等比例额进行减额。

表 1
总所得金额等的合计符合下述内容的家庭 减额比例

43万日元 +  ( 年金或工资所得者的合计数 -1)×10万日元　以下 70%
43万日元 +  ( 年金或工资所得者的合计数 -1)×10万日元 +29 .5万日元
×( 被保险人数 )　以下 50%
43万日元 +  ( 年金或工资所得者的合计数 -1)×10万日元 +54.5万日元
×( 被保险人数 )　以下 20%

※ 年满 65岁（截至 2024年 1月 1日）的人士，其公共年金所得将进 
一步扣除 15万日元（高龄者特别扣除额）后再行判定。

※ 即使户主不为被保险者，户主的所得也将作为减额的判定对象。
※ 减额判定根据截至该年度 4月 1日（年度中途在东京都取得资格的人

士为取得资格时）的家庭情况进行。
※ 年金或工资所得者的合计数是指，同一家庭中 “ 公共年金等收入未满
65岁的人为 60万日元，65岁以上的人超过 125万日元 ”或“ 工资   
收入超过 55万日元 ” 的被保险人及户主的合计人数。合计人数在 2 
人以上时适用。

所得比例额的减额 (本广域联合独自减额 )
　　按照被保险人本人的 “课税依据的所得金额(详情参照P.19)” 进行
所得比例额的减额。

表 2
课税依据的所得金额 减额比例

15万日元以下 50%
20万日元以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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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的计算例 (年额 )

曾属于被扶养者人士的减额

※ 属于低所得均等比例额减额 (P.21表 1 ) 的情况时，减额比例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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➄减额后的均等比例额 14,190日元 23,650日元 37,840日元 47,300日元

年间保险费额（➂ + ➄） 14,100日元 141,000日元

( 保险费额未满 ��� 日元舍去 )

（减额25%）

　 关于截止到成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适用对象的前一日，属于
公司健康保险等（国保·国保组合除外）被扶养者的人士的保险
额，从加入至经过�年均等比例额减额50%，且暂时无需负担所得
比例额。

※ 是否符合所得比例额的减额，将比较“➁课税基础的所得金额 ”的金额和 P.21 表 2。
※ 是否符合均等比例额的减额，将比较从“➀所得金额 ”扣除 15万元 ( 可扣除的仅限

公共年金所得 ) 后的金额和 P.21 表 1。
※ 2024 年度所得比例额为“➁课税基础的所得金额 (➁所得比例额）”在 58万日元

以下时 8.78%、超过 58万日元时 9.67%。此外，2025年度所有被保险者的所得
比例额均为 9.67%。

保险费减额

　　减额可能需要进行所得申报。

均等比例额的减额
　　同一家庭中，按照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所有被保险者和户主的合计
总所得金额等对均等比例额进行减额。

表 1
总所得金额等的合计符合下述内容的家庭 减额比例

43万日元 +  ( 年金或工资所得者的合计数 -1)×10万日元　以下 70%
43万日元 +  ( 年金或工资所得者的合计数 -1)×10万日元 +29 .5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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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险人数 )　以下 20%

※ 年满 65岁（截至 2024年 1月 1日）的人士，其公共年金所得将进 
一步扣除 15万日元（高龄者特别扣除额）后再行判定。

※ 即使户主不为被保险者，户主的所得也将作为减额的判定对象。
※ 减额判定根据截至该年度 4月 1日（年度中途在东京都取得资格的人

士为取得资格时）的家庭情况进行。
※ 年金或工资所得者的合计数是指，同一家庭中 “ 公共年金等收入未满
65岁的人为 60万日元，65岁以上的人超过 125万日元 ”或“ 工资   
收入超过 55万日元 ” 的被保险人及户主的合计人数。合计人数在 2 
人以上时适用。

所得比例额的减额 (本广域联合独自减额 )
　　按照被保险人本人的 “课税依据的所得金额(详情参照P.19)” 进行
所得比例额的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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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税依据的所得金额 减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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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仿制医药品 (后発医薬品 )!

已通知 1年间的就诊经历 (医疗费等通知书 )

已寄送药费负担减轻的介绍
(仿制医药品差额通知 )

　　对于在本广域联合将现在服用的原创医药品更换为仿制医药
品时，预计自己负担额会减少的人士，现已寄送仿制医药品差额
通知书。

粘贴告知！仿制医药品的使用申请票士

　　只需在保险证或药品手册上粘贴，向医疗
机构或药店简单表示意思即可。敬请活用。

　　仿制医药品与专利药具备同等的品质、治疗效果、安全性，是国家认
定的医药品，通常价格较低，多数情况下可减少大家支付的药费，可削减
医疗费。
　　另有试用仿制药的制度，有需求时请向医生和药剂师咨询。
※ 但对于所有的原创医药品，并非都有仿制医药品。根据治疗内容也有

不能变更为仿制药品的情况。

　　为了在帮助加深对自身健康和医疗的认知同时，确认诊疗天数等就
诊内容是否有误，每年向各位被保险人通知一次医疗机构等就诊经历。
　　如有可疑之处，请直接向通知书上记载的医疗机构等咨询。

ジェネリック
医薬品を
希望します

希望使用仿制药

医疗费的现状

�����亿日元 �����亿日元
�����亿日元

�����亿日元
�����亿日元

�����亿日元(万亿日元)

��.�万日元

��.�万日元

��.�万日元
��.�万日元

��.�万日元

��.�万日元

●东京都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的人均医疗费变化走势
( 结算额 )

●东京都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的医疗费变化走势
( 结算额 )

����年度����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万日元）

����年度����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本广域联合的医疗费随着被保险者的增加呈现增长趋势。(参照下图图
表)
　医疗费增加后，将会增加大家的保险费和在职家庭负担的支援金。
　敬请大家改善生活习惯，合理就诊，努力控制医疗费保持在正常
※ 医疗费是指大家在医疗机构等支付的自己负担额和本广域联合向医疗机

构等支付的医疗给付费合计后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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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仿制医药品 (后発医薬品 )!

已通知 1年间的就诊经历 (医疗费等通知书 )

已寄送药费负担减轻的介绍
(仿制医药品差额通知 )

　　对于在本广域联合将现在服用的原创医药品更换为仿制医药
品时，预计自己负担额会减少的人士，现已寄送仿制医药品差额
通知书。

粘贴告知！仿制医药品的使用申请票士

　　只需在保险证或药品手册上粘贴，向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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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帮助加深对自身健康和医疗的认知同时，确认诊疗天数等就
诊内容是否有误，每年向各位被保险人通知一次医疗机构等就诊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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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广域联合的医疗费随着被保险者的增加呈现增长趋势。(参照下图图
表)
　医疗费增加后，将会增加大家的保险费和在职家庭负担的支援金。
　敬请大家改善生活习惯，合理就诊，努力控制医疗费保持在正常
※ 医疗费是指大家在医疗机构等支付的自己负担额和本广域联合向医疗机

构等支付的医疗给付费合计后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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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系“广域联合咨询中心”
　　关于制度如有不清楚之处，请随时咨询。除星期六、星期日、
节假日及年末年初以外的工作日 8点 30分到 17点受理。

电话0570-086-519  传真 0570-086-075
电子邮件 call@tokyo-kouikicenter.jp
主页 https://www.tokyo-ikiiki.net/
※ IP电话的持有者请拨打电话 03-3222-4496
※为了正确掌握提问内容和需求等，维持并提高服务

质量，将对通话内容进行录音。

关于制度的事项

保险费的支付方法和包含个人信息的事项

　　“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机制 ”，除了本手册 (A4尺寸扩大
版 ) 以外，还准备了小手册 (B6变形尺寸 )、盲文版、语音版 ( 仅
限日语 )。此外，每年 3月和 7月还会以报纸夹页形式配送宣传
报《东京生活通讯》。最新版也在市区町村的担当窗口发放。有
需求的人请向居住地市区町村的担当窗口或“ 广域联合咨询中
心 ”咨询。

　　本广域联合或市区町村的职员绝对不会在手续介绍中要求操作 ATM( 现金
自动存取款机 )。
　　同时请注意冒充政府职员，说需要办理还款金手续，骗取现金卡或保险证
的可疑上门人员。
　　遇到可疑电话或上门人员时，请向最近的警察局报告或向广域联合、居住
地市区町村的担当窗口咨询。

请注意可疑的电话和上门访问!

　　请联系居住地市区町村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担当窗口(刊登在
封底 )

制度的运营

广域联合的业务内容

　　负责被保险人的认定、保险费率的决定、医疗给付等制度运营
工作。

●被保险人的认定　　●保险支付　　●保险费率的决定
●保险费的征收　　　●开展体检事业 ( 委托市区町村 )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的财政

　　医疗费除患者负担部分外，约10% 从被保险人的保险费中筹集，
约 ��% 由公费（国、都、市区町村）负担，约 40% 由其他医疗保
险制度（在职年龄的人士）提供支援金。

申请·申报需要填写个人编号

　　办理各种手续时可能需要填写个人编号。为了确认本人身份，
需要提交身份确认资料（驾驶执照或护照等）和可确认个人编号的
资料（个人编号卡等）。
　　手续相关内容请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担当窗口咨询。

市区町村的业务内容

　　为住址变更、给付申请的申报窗口。
　　并提供保险证发放、保险费征收等服务。

●保险费的征收·缴纳咨询 
●保险证的发放　　●各种申请的受理　　　　　
●受理迁入等加入和丧失资格的申报

由都内各个区市町村组成的“东京都后期高龄者医疗广域联合”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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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市区町村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担当窗口
市区町村名 担当窗口 电话号码

青岛村 总务课 �����-�-����
昭岛市 保险年金课 ���-���-����（内线）����～����
秋留野市 保险年金课 ���-���-����（内线）����·����
足立区 高龄医疗·年金课 ��-����-����·��-����-����
荒川区 国保年金课 ��-����-����
板桥区 后期高龄医疗制度课 ��-����-����
稻城市 保险年金课 ���-���-����（内线）���·���·���
江户川区 医疗保险课 ��-����-����
青梅市 保险年金课 ����-��-����（内线）����·����
大岛町 住民课 �����-�-����
大田区 国保年金课 ��-����-����
小笠原村 村民课 �����-�-����
奥多摩町 住民课 ����-��-����
葛饰区 国保年金课 ��-����-����·��-����-����
北区 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课 ��-����-����
清濑市 保险年金课 ���-���-����（内线）����·����
国立市 保险年金课 ���-���-����
神津岛村 福利课 �����-�-����（内线）��
江东区 医疗保险课 ��-����-����
小金井市 保险年金课 ���-���-����
国分寺市 保险年金课 ���-���-����（内线）���
小平市 保险年金课 ���-���-����
狛江市 保险年金课 ��-����-����（内线）����·����
品川区 国保医疗年金课 ��-����-����
涩谷区 国民健康保险课 ��-����-����
新宿区 高龄者医疗担当课 ��-����-����
杉並区 国保年金课 ��-����-����
墨田区 国保年金课 ��-����-����（内线）����·����
世田谷区 国保·年金课 ��-����-����
台东区 国民健康保险课 ��-����-����
立川市 保险年金课 ���-���-����（内线）����·����·����
多摩市 保险年金课 ���-���-����
中央区 保险年金课 ��-����-����
调布市 保险年金课 ���-���-����
千代田区 保险年金课 ��-����-����
丰岛区 高龄者医疗年金课 ��-����-����
利岛村 住民课 �����-�-����
中野区 后期高龄者医疗科 ��-����-����
新岛村 民生课 �����-�-����
西东京市 保险年金课 ���-���-����
练马区 国保年金课 ��-����-����·��-����-����
八王子市 保险年金课 ���-���-����
八丈町 住民课 �����-�-����
羽村市 市民课 ���-���-����（内线）���·���·���
东久留米市 保险年金课 ���-���-����
东村山市 保险年金课 ���-���-����（内线）����
东大和市 保险养老金科 ���-���-����（内线）���� ～���� 
日野市 保险年金课 ���-���-����
日出町 町民课 ���-���-����
桧原村 村民课 ���-���-����
府中市 保险年金课 ���-���-����
福生市 保险年金课 ���-���-����
文京区 国保养老金课 ��-����-����
町田市 保险年金课 ���-���-����
御藏岛村 総務課 �����-�-����
瑞穗町 住民课 ���-���-����
三鹰市 保险课 ����-��-����
港区 国保年金课 ��-����-����（内线）����～����
三宅村 村民课 �����-�-����
武藏野市 保险年金课 ����-��-����
武藏村山市 保险年金课 ���-���-����（内线）���·���
目黑区 国保年金课 ��-����-����

※ 本手册根据法律及厚生劳动省资料制作，今后因制度修订可能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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